[bookmark: _Hlk221524038]兴化市中医院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健脾宁肠丸）研发项目
招标书

一、项目内容
[bookmark: _Hlk221524228]我院为促进中医药特色发展，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研发服务，详情如下：
项目编号：XHSZYY-YNZJ-001
项目名称：兴化市中医院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健脾宁肠丸）研发服务项目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
二、项目背景与需求
1.项目背景
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防治中的特色优势，推动我院中药制剂的研发与转化应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特组织实施本次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研发服务项目招标。
2.服务要求
（1）开展院内制剂备案所需的处方筛选、工艺研发、质量标准及稳定性研究等工作；
（2）指导我院临床处方及病例资料的收集整理；
（3）辅助我院撰写整理申报资料；
（4）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医疗机构制剂备案申请；
（5）确保获得的制剂品种符合《江苏省医疗机构制剂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要求。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Hlk221525069]1. 基本资格条件
1.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或相关证明）；
（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近6个月内任意1个月相关材料）；
[bookmark: _Hlk221609080]（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承诺函）；
（4）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
（5）参加招标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承诺函）。
（6）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或采购包）投标。
2. 特定资格要求
（1）研发团队：配备中药学高级职称人员、质量研究专员等核心研发力量。
（2）研发业绩：近5年有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备案成功案例。
（3）实验条件：具备符合标准的研发实验室、制剂工艺研究、质量标准研究、稳定性研究、原料溯源等质量控制能力。
四、投标文件提交
1.提交起止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3月23日
2.投标文件发送方式：报名单位将报名文件（本公告所述资质文件电子版PDF文档，详见附件），以企业名称命名，发送至邮箱：1192235400@qq.com。
3.开标时间：具体开标时间另行通知。
4.开标地点：线下开标。
五、评标标准与方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100分，具体分配如下：
1. 技术部分（45分）
（1）研究方案可行性（15分）：方案科学合理，技术路线清晰可行；
（2）团队专业能力（10分）：项目负责人及团队专业背景、相关经验；
（3）工作基础（10分）：类似项目经验及既往成果；
（4）质量保障措施（10分）：研究过程质量控制与保障措施；
2. 商务部分（15分）
（1）业绩信誉（5分）：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与市场信誉；
（2）履约能力（5分）：企业规模、设备条件、生产能力；
（3）服务承诺（5分）：售后服务、技术培训等承诺；
3. 价格部分（40分）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评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六、合同主要条款
1. 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全部研发工作并提交备案申请。
2.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
（2）提交中期研究报告后支付合同金额的40%；
（3）完成全部研究工作提交备案申请，备案成功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
3. 违约责任
（1）如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研究任务，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2） 如研究成果未通过评审，乙方应无条件修改直至合格，且不增加任何费用。
八、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兴化市南亭路618号
联系人：陈老师 15152600407

本招标公告的解释权归招标人所有。









附件1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研发项目报名表
	项目名称
	兴化市中医院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健脾宁肠丸）研发服务项目

	报名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经营时间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法定代表人
	

	报名人
信息
	姓  名
	

	
	身  份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邮  箱
	

	承 诺
	本公司自愿参与贵院该项目的遴选（调研）活动，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原则，保证报名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准确的、有效的，并按照贵院有关规定和要求参与采购活动，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贵院有权取消本单位的报名资格。
同时，当报名单位较多时，贵院有择优选择邀请供应商的权利，对此表示理解和认可。
此外，若因在规定时间内报名材料未及时提交或提交不全等因素造成的报名审核未通过，由本单位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投标单位（盖章）：
签    字：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2
单位营业执照




















附件3
授权代表缴纳社保凭据




















附件4
关于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研发项目所需设备及专业能力的
承诺函

致：兴化市中医院
根据贵单位发布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健脾宁肠丸）研发项目（项目编号：XHSZYY-YNZJ-001）招标文件要求，我方郑重承诺，若我方有幸中标，将严格依照项目需求及研发计划，全面配备并提供项目所需的各项设备资源与专业技术能力，确保项目顺利、高效实施。具体承诺如下：
一、 我方承诺为本项目提供相关的研发、试制及检测设备，并确保设备状态良好、性能达标，能够满足项目各阶段需求，在项目周期内持续处于有效工作状态。
二、我方承诺，在项目执行期间，为本项目配备一支结构合理、经验丰富的专业研发团队，具备相关的专业技术能力。确保所述设备与专业人员主要服务于本项目，并根据项目进度需要，及时调配和补充资源。定期汇报进展。对项目过程中所知悉的贵单位技术秘密、处方信息等负有保密责任。
我方充分理解设备与专业能力是项目成功的基础，并愿以本承诺函作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若因我方设备或人员能力不足导致项目延误或失败，我方愿意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特此承诺。

投标单位（盖章）：
签    字：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5
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记录承诺函
致：兴化市中医院
本单位（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现就参与贵单位组织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健脾宁肠丸）研发项目（项目编号：XHSZYY-YNZJ-001）投标事宜，郑重承诺如下：
本单位（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诚信经营、依法履约的原则开展各项活动，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在参加本次投标活动前三年内（自   年 月 日起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发生下列重大违法记录：
1. 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
2. 被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3. 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规定，达到认定为“较大数额”标准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4. 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官方渠道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 存在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情节严重，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或恶劣影响的违法行为。
本单位（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存在虚假或隐瞒情况，本单位（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并接受贵单位及相关部门作出的取消投标（中标）资格、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等处理决定。

特此承诺。
投标单位（盖章）：
签    字：  
日    期： 年 月 日
